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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21-014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或“公司”或“本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

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

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择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

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以及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之前或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予以简化处理，即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

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

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首次执行的累积影

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①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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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

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

营企业。此外，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

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

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②解释第 13 号

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

“集中度测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

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19年 12月 31 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 1 月 1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应收账款 1,884,083,453.14 1,532,577,534.28 1,450,609,595.85 1,135,200,824.21 

合同资产     52,772,339.41 40,429,101.9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62,351,855.31 148,623,550.6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992,359.22 30,823,164.88 43,252,025.99 32,015,700.2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194,360.63 14,194,360.63 228,271,109.11 214,568,181.95 

预收款项 867,535,930.43 842,985,572.34     

合同负债     766,844,129.86 745,191,344.42 

其他流动负债     100,691,800.57 97,794,227.92 

未分配利润 -5,336,134,657.38 -4,815,205,720.35 -5,339,336,228.14 -4,821,963,421.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34,960,341.04 1,184,103,253.33 631,758,770.28 1,177,345,552.65 

少数股东权益 148,293,496.94   148,481,820.38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形。予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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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新颁布

的具体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况，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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